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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符合我国教育特点的科学教育理论。本研究在深刻理解生活教育理论精神实

质的基础上，遵循生活化、交融性、典型性原则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运用于小学法治教育课例中，提倡将生活场

景融入法治教学，将法治教学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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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活教育理论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的教育理

论。他认为，生活就是教育，教育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

他的“生活即教育”理论要求为学生提供生活化的教育素

材以及与生活紧密相关的教育内容，结合生活实际开展学

生教育。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运用于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科法治教育，具有多重意义。法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以

及教育的目的须以学生的生活需要为基础。

一、小学法治教育引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意义

（一）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中法治教育的现状

小学道德与法治（部编版）六年级上册教材涵盖了

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内容，法治教育内

容较为集中，因此称之为小学法治教育专册。对学生而言，

法律法规是抽象的。对教师而言，教师缺乏专业的法律

知识储备，没有较成熟的教学范式。因此，要想小学道

德与法治中的法治教育取得理想效果，教师应注重法治

教育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贴合，开发贴近生活的学习资

源，唤醒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二）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中法治教育的起点和终点

教育从来都是基于学情的，因此小学道德与法治学

科法治教育的起点也必然源于儿童生活。教师不能忽视

学生灌输法律条文，而应充分了解学生的已有知识水平

和生活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指导从而使学生获得

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

法治教育的起点源于儿童生活，终点也将服务于儿童更

好的生活，即收获法治知识，提高法治意识，培养法治

素养，注重知行合一。

（三）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中法治教育的理论引领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对小学阶段法治教育的目

标明确指出：着重普及宪法常识，树立守法意识和养成

行为习惯，让学生感知生活中的法、身边的法，培养学

生的国际观念、规则意识、诚信观念和遵纪守法的行为

习惯。只有基于学生生活，才能引领学生学会发现和认

识生活中的法律，尝试在生活中践行法律，使法治教育

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并最终回归生活，从而将法治教

育落到实处。[1]

二、《我们受特殊保护》教材简析

（一）法治教育典型课例

《我们受特殊保护》是小学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的内容，该板块分为“我是未成年人”、“专

门法律来保护”、“特殊关爱 助我成长”几个部分。《我

们受特殊保护》一课旨在培养学生法治观念，了解未成

年人的含义和特殊之处；知道未成年人不同年龄节点在

法律上的意义，理解法律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保护的意

义，逐步提升法治意识；培养遵守规则的习惯，树立勇

于承担责任的意识。

（二）教学原则与方法

在法治教育过程中，教师若想打破传统法治教育单调

的知识传授模式，减小法治教育的难度，需要遵循生活化

教育原则。生活资源就是最鲜活的课程资源。[2] 教师要根

据不同的内容合理融入日常生活元素，展现具体生活场景，

拉近法治教育与学生之间的距离。需要遵循交融性教育原

则，要善于引导学生联系经历过的、听闻过的、现在正在

体验的，甚至是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活，以此深化法治教育

内容的理解，拓宽法治学习的深度与广度。需要遵循典型

性教育原则，在甄选教学素材时，选择真实而典型的生活

事件，特别是新闻报道中的典型案例，以此培养学生法治

学习的关注力，引导学生透过现象发现问题的本质。在“灌

启结合”中落实核心素养，从而提高课堂的学习成效。

三、生活教育思想应用于《我们受特殊保护》一课

的具体方法

（一）法治教育的生活化导入

1. 用历史生活场景引出法治教育生活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谈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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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历史联系。陶行知先生认为：“这样经生活过

滤过的历史教训，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倍上加倍地丰富起

来。”[3] 人是独立的个体，但不是孤立的存在。倘使一

个人仅凭自我经验认识事物，那无疑是单调枯燥的。历

史生活给人们提供了无穷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除了经

生活过滤过的历史教训，更有经生活流传下来的优秀传

统文化，都能让学生从中汲取营养，寻找到历史生活场

景和现实生活的连接。

在教授第八课《我们受特殊保护》第一课时《我们

是未成年人》时，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

以“及笄”和“弱冠”引出古代女子和古代男子成年的

仪式和标志。一则是对以往学习过的语文学科知识的链

接，这样既让学生产生知识的熟悉感，又能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再则是穿越时空去重温历史生活场景，激起了

学生对古人成年仪式的无尽想象。继而追问：延续至今，

现在人们的成年仪式及年龄，衔接自然。找准课堂法治

教育的起点是有效教学的前提。

2. 适当拓展国外知识丰富法治教育生活

“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

陶行知先生鼓励学生：“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地冲开校

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3] 因此，带

领学生了解世界也是真的生活教育。对其他国家的法定

成年年龄的拓展让学生们知道了世界各国的法律对成年

年龄的规定是不同的。这个观点一下打开的知识格局，

学生这个法治知识的触角一下延伸到了世界各国。最后

得出结论，每个国家由于文化、环境不一样，人的成长

发育也不一样，但成年年龄大致在 18-21 周岁之间。

3. 回望个人生活经历开启法治教育生活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是未成年人，但对未成年人的特

点比较模糊，没有深入的思考，有的甚至对自己这个身

边最熟悉的未成年人也没有过深刻的剖析。所以要想了

解未成年人的特征，可以回望已有的生活经历，先从以

往生活中找找素材。教师的提问，“谁能说说小学生和

成年人有什么不同？”使学生开始搜寻记忆，在生活碎

片中尝试寻找差别。学生可能会回答一些抽象的词条，

诸如：“成年人社会经验比未成年人丰富”“未成年人

比较喜欢和容易接受新事物”等，教师可追问：“能举

个例子吗？”由此，越来越多的生活画面就涌入了课堂。

4. 借主体现实生活反思法治教育生活

生活教育是用生活来教育。陶行知先生主张以生活

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作为

未成年人的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即无法全面地看待事物，

更无法全面地看待自己。因此，就需要教师、家长多角

度地评析，帮助学生认识自己。有趣的是，当学生觉得

自己富有社会经验时，家长却觉得他们比较幼稚，社会

经验少；当学生觉得自己的独立意识较强时，家长会觉

得他们还存在依赖性；当学生觉得自己独立意识薄弱时，

在家长眼里可能是鼓励的因素，家长会觉得学生在成长，

独立意识越来越强。在这样的矛盾中，学生和家长进行

了交谈；在矛盾生活的摩擦中，学生对自己这个未成年

人和未成年人群体渐渐有了清晰的认知。课前导学的内

容放到课堂上适时地交流，可以帮助教师引领学生亲身

经历知识的发现与构建，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趣味，以

此作为实现课堂教学目标的一个台阶。

（二）法治教育与生活相融的探究

1. 以学生生活为法治教育的起点

教育的起点源于学生的现实生活，要是学生的生活

才是基于学生的教育。在学习《一些重要的年龄节点（表

格）》这一环节时，原先的设计为直接灌输“我国国家

法律基于未成年人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规定达到一定

的年龄才享有相应的权利。”然后出示表格，让学生阅读、

了解。但其实学生对这一结论是模糊地认可的，例如学

生在日常的安全教育中模糊地知道，未满 12 周岁的未成

年人是不可以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满 15 周岁的未成年

人可以骑电动车。既然学生知道，就无需再走形式去灌

输，应当让学生将真实的生活经验、法律经验展示出来。

学生法律素养的水平是接受法治教育的起点，有时也是

宝贵的素材，是学生“最近发展区”，在此基础上再设

计教学，更易于被学生接受和掌握。于是做了修改，在

学习表格前，教师先发问：“0 至 18 岁都是未成年人，

那国家是不是对未成年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有没有区别

对待？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设计，

教师不再关注运用何种方式去不露声色地灌输法律条文，

而更关注学生真实的生活经验、真实的心理感受、实际

的知识需求。教育不再围绕教学内容，不再拘泥教学形式，

而始终围绕学生现实生活。基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对症

说理，更易于学生接受。

2. 以现实生活深化法治知识的实践

陶行知先生说：“实际生活是我们的指南针。实际

生活向我们供给无穷的问题，要求不断的解决。”[3] 学

生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未成年人，亲戚、朋友、同学、

邻居……这些人群分布在“《一些重要的年龄节点》时

间轴”不同的位置，其年龄在法律上有哪些意义呢？这

样真实地介绍，诸如：“我的妹妹”在不断建构表格知

识体系的同时，更深化了学生的法律意识，让学生学到

的法律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将法治教育与生活链接，能

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主动参与课堂学习。

3. 以生活案例提升法治素养

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脱离学生生活，因此难以引

起学生共鸣，这样最终就无法完成教学目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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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法治教育的过程仍要贴近学生生活，选择或设计

的案例要以对学生有切身关系的问题为中心。这样也

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在每天生活的点

滴中。

为引发生活讨论，提高法治素养，课例中设计了三

个案例。

案例一：“暑假里的一天。妈妈手机上收到两条扣

款信息。回家后询问得知，弟弟和哥哥都用妈妈的账户

往游戏里充钱。因为金额不小，所以妈妈报了警。”通

过揭示最终结果：“弟弟充值的金额返还了，哥哥充值

的金额不能返还。”来进一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中，8 周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分界；年龄越大，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案例二：“妈妈给哥哥买了辆自行车，同学约哥哥

一起骑车出去玩。于是，两人来到景区，戴着安全头盔，

骑行在景区的自行车道上。当遇到来往行人时，两人减

速慢行；当遇到红灯时，两人停车等待：当穿越路口时，

先四处观察再起步。”通过判断：“哥哥和同学可以骑

自行车吗？”来加深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准许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

三轮车的最低年龄为 12 周岁。并以正面引导的方式传递

给学生信息，在不违反交通法规的前提下，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文明骑行，这也是在保护未成年人自己；未成

年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好自

己的义务。

案例三：“弟弟被同学欺负了，来找哥哥哭鼻子。

哥哥的同学说：‘我们帮你去教训教训那个同学，反

正我们是未成年人，学校不能开除未成年人，法律也

不会制裁未成年人。’哥哥则觉得这样不对。”通过

讨论：“哥哥同学和哥哥之间你更赞同谁的观点？说

说理由。”知道未成年人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做

违法犯罪的事情。当受到伤害时，要善于运用法律武

器保护自己。

以上设计的三个案例情境贴合学生生活，有利于引

发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进行比较和

辨析，理解更深入，从而使法治教育入脑入心。

（三）持续推进法治教育“教学做”合一

1. 以例导行：为“向上的生活”而教育

法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和关键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

治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培育学生道德与法

治学科核心素养。以这一目标为出发点，教师可以精选

新闻报道中真实而典型的生活事件，将真实案例导入课

堂。通过了解学生身边的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这些

生活中的伙伴的真实事迹，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认知，促

进学生的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知道虽然未成年人

需要法律的保护，但也有责任和义务去为家庭、学校甚

至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法治教育的终点是使学生更

好地生活化、社会化。

2. 任务驱动：为“向前的生活”而教育

除了课堂的教学，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后的实

践中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去获得新的知识和体验，往更

高更远处发展。因此，可设计课后实践拓展活动，如：

让学生查阅资料，找一找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有哪些，

给其中的一部做张宣传小报。此举既是对本课知识的拓

展延伸，也是为第二课时的授课做准备。这样的教学实

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在实践体验的同时深化对所学内容

的理解，强化法治意识的树立。除此之外，还可以让学

生填一填《我的责任清单》，并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认

真执行。以此来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虽然受法律特殊保

护，但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项教

学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真实地直面生活中的问

题，在真情境中在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形成的法治素养

处理真问题，可以推进认识的不断深化。

结语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育的开展是为了改

变生活，只有让生活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才能实现

教育的根本目的。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运用于小

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法治教育，为学生法治素养的全面

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小学道德与法治课

堂的法治教育应注重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选取

学生关注的话题，选择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剖析学

生实际生活中的言行表现，收集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

这样才能触及学生真实的内心，使之有深切的体验和

感知；才能激活学生思维，提高认知，推进深度学习；

才能真正培养学生法治素养，有效落实核心素养的培

育。综上所述，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法治教育的起点

应当源于生活，过程要贴近生活，终点要归于生活，

注重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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